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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以下简称“玻璃钢制品”）的安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

    本规范适用于玻璃钢制品。

    本规范未涉及的内容必须符合玻璃钢产品标准的有关规定。

2 名称、术语

    阻燃性：

    指当火焰从试件上移走后，试件的不蔓延燃烧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抗静电性：

    指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试件的表面电阻值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3 技术要求

3.1 试件作酒精喷灯燃烧试验时，当酒精喷灯移走后，每组6条试件的有焰续燃时间总和不得超过

30 s，其中任何一条试件的有焰续燃时间不大于15s，每组 6条试件的无焰续燃时间总和不得超过

120 s，其中任何一条试件的无焰续燃时间不大于60 s,

3.2试件作抗静电性测试时，测得的试件上、下两个表面的电阻值，均不大于3X10'0（以测试所得算
术平均值为准）。

4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4.1 试验方法

    将试件置于酒精喷灯的火焰上，按规定时间将喷灯移开，测定试件有焰和无焰续燃时间。在试验过

程中须随时观察每一试件的变化过程，直至试件上或滴落物任何有焰和无焰燃烧熄灭为止。
4门．1 试件数量和尺寸

    a． 试件数量为6条，试件每件长300 mm、宽50 mm、厚3一5 mm.

    b． 试件表面须光滑，无机械损伤及杂质等缺陷。
    c． 试件切割应至少距样品边缘50 mm处进行。

4.1.2 试验装置

4.1.2.1 试验装置由试验箱、酒精喷灯、燃料容器和塑料透明管组成，试验装置见图1、图2所示，酒精

喷灯的结构特征和尺寸参数应符合图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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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试验箱示意图

AMR fUii3cocmL50W 45=N
                                图2 试件燃烧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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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酒精喷灯示意图

4.1.2.2 燃料为95％乙醇和5％甲醇的混合物。

4.1.2.3 秒表精度不小于0.2 s,

4.1.3 试验步骤

4.1.3.1 试验时应将酒精喷灯装置放在试验箱内弱光下进行试验，酒精喷灯与试件检测位置应符合图

2要求，即试件应垂直吊挂，其低端距燃烧器喷火口中心为50 mm，酒精喷灯倾斜450,

4.1.32酒精喷灯的火焰长度为150̂-180 mm,然料消耗为2.55士0. 15 mL/min,

4.1.3.3 试验时试件周围的空气流动不致影响试验结果。

4.1.3.4 试验时燃料容器内的液面高度应距离酒精喷火口600士20 mm范围内（见图2),
4.1.3.5 试验时将试件放在火焰中燃烧，燃烧试件的时间为105，如果未燃着则继续加热，以燃着为

准，但最长不超过90S.
4.1.4 酒精喷灯的操作与维修

4.1-4.1 将容器调节到燃料液面距离酒精喷灯底面为720士20 mm,酒精喷灯的喷火管应垂直放置，

关闭控制阀，打开容器开关，检查燃料是否渗漏，然后点燃预热盘中的然料加热酒精喷灯，当预热盘中的

燃料消耗约50％时，用手开启酒精喷灯控制阀，并等火焰稳定燃烧约5 min后再作试验。

4.1.4.2 火焰稳定后，测定火焰温度为960士60 r-。火焰温度是通过热电偶或一根直径为0. 7 mm、长

约100 mm的裸铜丝来测定，测定温度时将热电偶或裸铜丝保持在离酒精喷灯口距离为50 mm处，若

裸铜丝在6s内还不熔化，则火焰温度应重新调高．

4.1.4.3 当酒精喷灯不能按4.1.4.2条正常工作时，应按下列步骤检查：

    a． 首先检查喷嘴是否堵塞，办法是先用通针擂入喷嘴孔，但要防止通针使孔口扩大，如此办法仍

不见效，可将喷嘴拆下清洗，清除堵塞物后再装上使用。

    b． 当检查喷嘴无效时，应将酒精喷灯拆开，取出管内铜丝，清除燃烧器内脏物，清洗铜丝后，重新

装好再使用；

    c． 如发现任何接头处有泄漏现象，应及时作好密封工作。

4.1.5 结果表达

    a． 一组6条试件的有焰续燃时间单值及总和，

    b． 一组6条试件的无焰续燃时间单值及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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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静电性能测试

5.1 试验原理

    将试件经过适当的处理，然后在其两个区域之间施加一个电位差（直流电压）测定沿试件表面的泄

漏电流来确定其相应的电阻值。

5.2 试件和试件处理

5.2.1 试件尺寸和数量：

    试件为300 mm X 300 mm的正方形，数量3件。

5.2.2 试件的外观质量：

    试件表面须平滑，无机械损伤及杂质等缺陷．

5.2.3 试件的清洁处理：

    用蘸有蒸馏水的干净绸布或消毒纱布清洗试件以后，再用洁净的干布将试件擦干，放置在干燥处

24 h以上。

5.2.4 试件涂导电胶（液）处理：

    在干净试件的表面上，用导电胶（液）涂出如图4所示的面积来，大小相当于电极基面尺寸。必须注

意尺寸的精确性．

  T   "2501250150
                                    图4 电极尺寸示意图

5.2.5 试件的正常化处理：

    试验前将试件放置在温度为（(25士5)℃和相对湿度为（“士5)写的环境中至少2 h,

5.3 测试设备

5.3.1 电极材料尺寸：

    用黄铜圆柱及圆环各一个作电极，尺寸如图4所示，其中内电极的基面为圆形，最小质量为115 g,
外电极的基面为环形，最小质量为9009，两电极的基面应抛光处理。

5.3.2 测试仪器：

    测量电阻的仪器读数在103.10'0 S2之间，误差在士5％之内，直流电源电压50̂-500 V，在试件中的

电能消耗不大于1 w.

5.4 测试条件

5.4.1 测试电压：(500士20) V, (100士10) V, (50士10) V,

5.4.2 测试环境：温度为（(25士5)℃，相对湿度为（(65士5) 00。

5．5 测试步骤

    将试件放在一块稍大于试件的绝缘平板上，带导电胶（液）的一面朝上，擦净电极基面，将其放在试

件的涂胶（液）面上，外电极接地联接到测试仪器的低压端上，内电极接在测试仪器的高压端上，加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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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1 min后，测量电阻，然后在试件的另一面上作一次类似的测试。

5．6 测试结果
    每件试件正反两面各测一次，测试结果以n表示，记录每次测得的数据值，分别计算出上、下表面

电阻的算术平均值．

6 检验规则和标志

6.1 检验规定

    各单位试制的玻璃钢制品须送国家指定的检验单位，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检验，对已取得“检验合

格证”的产品，其他厂生产时，仍须履行检验手续。

6.2 组批规则

    玻璃钢制品应按批验收，每批具有同样的配方、工艺、及结构。

6．3 送检手续

    送检时须提供下列内容：

    e． 一个完整的试样；

    b．送检时说明试件的型号、产品规格、品种、材质；
    c． 试件的物理性能检验报告内容：硬度、老化系数、抗拉强度、抗弯强度、冲击强度等。

6．4 发证

    新产品检验合格后，由检验单位发给“下井许可证”，其工业性试验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经工业性

试验鉴定合格后，由原检验单位复核转发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检验合格证”后方可投入生产。

6.5 检验合格证有效期

    检验合格证有效期为2年，检验单位有权对已发给“检验合格证”的产品进行复查，如发现与原检验

的产品不符且影响安全性能时，应向制造单位提出意见，必要时撤销原发的“检验合格证”。

6.6 检验合格证有效期满后重新送检手续

    原检验合格证有效期满后，生产厂须履行手续重新送检，待取的新的检验合格证后，方可投入产品

的正常生产。

6.7 配方、品种更改后送检规定

    样品检验合格后，由检验单位发给“检验合格证”，在配方、工艺、及结构更改后，应送检验单位重新

检验。

6.8 复验与判定规则

    经过试验，如果其中某项试验不合格，可另取两倍数量的试样复验不合格的试验项目，若复验不合

格，则判为不合格。

6.9 产品名称、标志

    获得检验合格证的产品，必须在每个产品上或包装物表面清晰永久地标明产品名称、标志、检验合

格证编号、制造厂、制造年、月等。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部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静电及阻燃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江苏煤研所、淮南合成材料厂、上海玻璃钢研究所、河北文安

县防腐设备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兴华、陶洁、郝祥昭、铁宝成、王整、杨广顺。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解释．


